





迪发改收费〔2014〕18号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迪庆州环保局
迪庆州卫生局关于核定迪庆州医疗
废物处置收费标准的通知
三县（一区）发改局、环保局、卫生局，州级各医疗机构，迪庆州金盛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为切实加强我州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规范医疗废物处置活动，防止疾病传播，加快我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产业化进程。根据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财政部以及建设部《关于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制度促进危险废物处置产业化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1874号）的相关规定，按照补偿处置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结合我州实际，并报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迪庆州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通知如下：

一、医疗废物处置收费对象
根据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处置费是指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机构在对医疗废物产生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进行收集、运送、贮存、处置后向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收取的费用。收费对象为医疗、预防、保健、采供血、疾病控制等医疗废物产生单位。
二、收费标准
（一）有固定编制床位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住院病人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编制床位数分价区按以下标准收取医疗废物处置费：
一价区：香格里拉县境内按住院病人每日每床位2.7元收取。

二价区：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按住院病人每日每床位2.8元收取。

三价区：德钦县按住院病人每日每床位2.9元收取。

（二）医疗机构门诊病人，以该医疗机构实际门诊挂号人次收取，每人次0.15元。

（三）无固定床位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处置费包月收取，具体如下：
	医疗单位营业面积
	收费标准（元/月）

	营业面积30m2以内或从业人员2人以内
	80

	营业面积31—70m2或从业人员4人以内
	150

	营业面积71—100m2或从业人员4—7人
	250

	营业面积101—200m2或从业人员8—10人
	350

	营业面积201m2以上或从业人员10人以上
	450


（四）鉴于基层卫生院床位利用率低的实际情况，基层卫生院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可由处置机构和卫生院结合基层实际共同商定其处置方式、征收标准。
三、其他事项

（一）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卫生厅关于规范和调整非营利性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云发改收费〔2005〕556号）关于“医用垃圾处理费及住院病人一日清单等单据费用已摊入医疗服务成本，计入相关服务价格中，不得另行收费”的规定，医疗废物处置费由医疗机构交纳，不得向患者收取。
（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制度促进危险废物处置产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1874号）关于“对已交纳危险废物处置费，且危险废物已被收费（处置）单位接纳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对该部分危险废物不再交纳排污费”及“危险废物处置费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污费、生活垃圾处理费不得重复对收”的规定，环保部门及住建部门不得再对已交纳医疗废物处置费，且医疗废物已被收费（处置）单位接纳的医疗机构收取该部分医疗废物的排污费和生活垃圾处理费。
（三）医疗废物产生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要交由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集中处置，若不按要求处置医疗废物，经查实，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年度登记和校验时不予登记和通过校验。

（四）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处置标准处置危险废物，不应减少处置环节，降低处置质量。

（五）各级发改、环保、卫生部门要加强医疗废物处置及收费进行监督管理。

（六）本文从发文之日起执行。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迪庆州环保局
迪庆州卫生局

2014年8月7日
抄送：省物价局，州政府，州监察局，州住建局，本委领导、价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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